
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3月新闻发布会材料一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有关情况
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2013年3月 28 日）

各位记者：

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品牌经济发展的有关情况。
未经许可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以及恶意抢注他人知名商标等商标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本质上都是借助他人品牌的市场信誉，“傍名牌、搭便车”，制造混淆，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不正当利益。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妨碍品牌的建立和创新，阻滞品牌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人民法院法院努力做好相关审判工作，依法制止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净化市场，规范秩序，为品牌经济的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人民法院审理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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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理商标民事案件8460件，商标行政案件2026件，不正当竞争案件1131件（其中垄断民事一审案件33件）；2011年审理商标民事案件12991件，商标行政案件1767件，不正当竞争案件1137件（其中垄断民事一审案件18件）；2012年审理商标民事案件19815件，商标行政案件2150件，不正当竞争案件1123件（其中垄断民事一审案件55件）。以上数据显示，商标民事案件近年来年增长率都在50％以上。案件数量的增长，反映出市场主体法律意识增强、商标意识增强、品牌意识增强，也反映出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争议的手段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法院解决此类争议纠纷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渠道。
近年来，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重大的案件不断出现。例如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的“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二是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比重增多，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而需要法院通过裁判明晰法律标准和行为界限。三是涉及市场格局和企业核心利益的案件层出不穷，裁判结果对当事人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诉争和对抗激烈。
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且较为突出的涉及品牌的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类型有：1、将他人的知名商标作为字号在境内外注册公司，以使用经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幌子，突出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字号，导致公众混淆误认，扰乱市场。2、随着互联网交易的迅猛发展，涉及网络的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越来越多，侵权人采取各种手段，借助网络从事各种违法行为。其中，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售假、设置虚假的所谓官方网站从事经营、将他人知名品牌设置为搜索关键字或者抢注为域名等最为常见。3、恶意抢注他人的驰名商标、知名商号或者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人民法院审理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主要做法

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工作，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制裁假冒商标、恶意抢注、搭车模仿等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效制止“傍名牌”行为，以诚信竞争和公平竞争为导向，鼓励正当竞争，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品牌经济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明确相应的司法政策。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政策的导向作用，多次通过发布指导意见等方式明确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的司法政策。商标和竞争案件的审理，必须有利于鼓励正当竞争，有利于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有利于遏制恶意抢注他人知名商业标识及“傍名牌”行为，有利于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为培育知名品牌和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提供助力，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品牌强国加快转变。
（二）有效发挥诉前临时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的独特作用。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地方法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诉前证据保全、诉前财产保全的裁定支持率均高于85％。通过临时措施的依法支持，及早制止可能的侵权行为，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确保权利人权益的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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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严格侵权者的民事责任。对于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依法发布禁令，判决被告停止制造和销售行为，有些案件还责令当事人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材料、工具，要求收回和销毁侵权产品，防止侵权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对于侵害商标权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损害商誉的案件，通常支持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公开澄清有关事实，将侵权情况公之于众，避免公众误购。增强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偿、惩罚和威慑效果，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经济上制裁侵权人，使其丧失再次侵权的经济基础。加大对侵犯知名品牌行为的判赔力度，加重假冒盗版和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以侵权为业的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保证权利人利益和消费者的权益。
（四）注重做好调解工作。对于一些由于历史等原因造成的商业标志冲突案件，直接裁判结案并不能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诉争，而且可能造成当事人经营上的困难，引发不稳定因素。对于这些案件，法院力争在尊重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和解，着眼于既解决矛盾纠纷，又进一步划清各自的市场格局和商业标志界限，为品牌的创建扫清障碍，共同做大做强，促进品牌经济的发展。

（五）大力遏制恶意抢注商标行为。恶意抢注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秩序，阻碍品牌的培育和发展。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坚持“两手抓，两头堵”，依法遏制非法抢注行为。具体而言，一手抓商标注册环节，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注意根据商标的知名度、显著程度等，恰当运用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在先使用并且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等裁量性法律标准，妥善把握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注册人是否有真实使用意图，以及结合商标使用过程中的“傍名牌”行为认定主观恶意等，不予损害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抢注商标注册，已经注册的依法撤销，从权利取得的源头堵；另一手抓侵权诉讼，在民事诉讼中赋予被抢注者以抗辩权，对于注册商标属于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抢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被诉侵权的在先商标使用人以此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从而堵住非法抢注者的权利行使路径，使其无利可图。
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商标权司法保护，最大限度地划清商业标志之间的边界，促进品牌创新和形成品牌竞争新优势。以净化市场环境、鼓励正当竞争为指引，坚决制止假冒商标、恶意抢注、搭车模仿等商业标识侵权行为，为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成长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与此同时，人民法院还将加大驰名商标保护力度，有效制止各类“傍名牌”行为，推动品牌竞争新优势的加速形成。以诚信竞争和公平竞争为导向，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谢谢大家！

附：用语说明
诉前临时措施：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依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起诉前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总称。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在知识产权审判中采取的诉前临时措施主要涉及诉前禁令、诉前证据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
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至第九十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的规定。

第五十八条 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专利法：

第六十六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可以延长四十八小时。裁定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应当立即执行。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停止有关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第六十七条 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执行。 

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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